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趙志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犯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

1年度易字第26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19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

使法院形成確切心證被告吳心萍、趙志豪確有妨害公務之犯

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

法均無不當，亦無悖於事理之處，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

決理由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證人即警員林佑昇於原審審理時之

證述，被告2人於警方查緝之際，確有行使有形之力，並非

坐等被壓制，顯見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務之犯意甚明。

被告2人所為與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該當，原

審諭知被告2人無罪，容有未洽，為此提起本件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

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

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不問其係對人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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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凡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暴力，其結果影

響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者，即屬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

字第608號、84年度台非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

之，其所稱「強暴」，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對於公務員施強

暴而妨害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故意，而以公務員為目標，

對物或他人實施一切有形物理暴力，致生積極妨害公務員職

務執行者，始克當之。以吾人面對公務員依法執行逮捕職務

為例，因抗拒被捕而有肢體動作並致公務員成傷，是否該當

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更重之傷害罪構成要件，須視整體

客觀情狀而定，非可一概而論，尤不得謂一有任何肢體舉動

致令執行逮捕職務之公務員身體受傷，即必成立強暴妨害公

務執行、甚或傷害罪名，此殊非刑法強暴妨害公務執行及傷

害罪等規範之立法本旨。

　㈡依本件執行勤務而與被告2人實際接觸之員警林佑昇、蔡瑋

婷於原審審理時，就查緝壓制被告2人之經過已為詳細之證

述。證人林佑昇證稱:案發之際，伊有與被告趙志豪發生拉

扯，伊本欲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但被告趙志豪不配合，所

以發生拉扯，所受傷勢即係在拉扯過程中造成等語明確。而

證人蔡瑋婷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係在壓制被告吳心萍的過

程中，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及阻擋上銬方導致伊受傷等語

明確。是依證人林佑昇、蔡瑋婷之證述可知，係因執行員警

欲壓制並將被告2人上銬，被告2人本能揮舞雙手反抗，進而

導致證人林佑昇、蔡瑋婷受傷。是由此節以觀，自難認有妨

害公務犯意，實難僅因員警於壓制拒捕之被告2人過程中身

體受傷，即令被告2人負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罪責。被告2人所

為，核與上開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要難遽以該罪名

相繩。

  ㈢原判決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

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無違。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

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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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妨害公務犯行，尚

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路00巷0號

　　　　　　　　　　居宜蘭縣○○鄉○○路000○0號

　　　　　　趙志豪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村○○路00號之2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

年度偵字第719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

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心萍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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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心萍其他被訴部分無罪。

趙志豪無罪。

    犯罪事實

一、吳心萍於民國110年10月6日18時20分許，在宜蘭縣宜蘭市七

張黎霧橋北端附近，因其與徐明鈺、徐李睿發生糾紛，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鄭

宇倫、蔡瑋婷據報遂前往上址處理，其中員警林佑昇、鄭宇

倫、蔡瑋婷均穿著制服，員警林明彥穿著便服，而到場後表

明員警身分，而於員警處理糾紛之過程中，吳心萍明知員警

林佑昇、鄭宇倫係到場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

公務員之犯意，接續對員警林佑昇、鄭宇倫辱罵「幹你娘」

等語，足以貶抑上開執勤員警之人格及社會評價，而對於依

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未據告

訴）。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

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261號卷

【下稱易字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85頁至第89頁）。基於

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

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

顯不可信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及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

旨，認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

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

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

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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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吳心萍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7頁

至第48頁、第165頁、易字卷第31頁、第62頁、第88頁），

核與證人徐明鈺、徐李睿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林明彥、林

佑昇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

27頁至第28頁、第158頁至第159頁、第168頁至第169頁、易

字卷第74頁至第81頁），並有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

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各1份在卷可

稽，足認被告吳心萍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

被告吳心萍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吳心萍行為後，刑法第140條第1項業經立法院修正，將

原先之處罰，自「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

金」提高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

金」，並經總統於111年1月12日公布，同年1月14日起施

行，經比較前開新舊法結果，顯以舊法規定對被告吳心萍較

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適用舊法處

罰。

  ㈡核被告吳心萍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

員罪。

　㈢被告吳心萍於員警執行勤務時，分別以上開話語辱罵員警林

佑昇、鄭宇倫，客觀上固有數個舉措，惟係於密切接近之時

間實施，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評價為接續犯之一

行為較為合理，故僅成立一侮辱公務員罪。　

三、爰審酌被告吳心萍為智識成熟之人，竟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

處事，本次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以言語侮辱，妨害國

家公務之順利進行，藐視國家公權力，對於員警之執法尊嚴

有所減損，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吳心萍高職畢業之智識

程度，目前從事臨時工，已婚，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經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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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乙、無罪部分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另以：被告2人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

時、地，被告吳心萍於執行職務之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

瑋婷施以逮補時，徒手抓傷蔡瑋婷，被告趙志豪見狀上前

時，亦徒手揮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造成蔡瑋婷身體受有

右側及左側前臂挫傷、左側手部挫傷、左側無名指及食指擦

傷、右側上臂挫傷等傷害，林明彥受有頸部及左前臂挫傷之

傷害，林佑昇受有左側前胸壁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傷害

部分未據告訴）。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

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等語。

貳、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

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

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

4986號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

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

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

參、聲請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妨害公務犯行，係以證人徐明鈺、

徐李睿之證詞、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受傷之診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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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3紙、受傷照片、職務報告、現場密錄器光碟、擷取畫

面、密錄器部分譯文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

倫、林佑昇、蔡瑋婷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

倫、林佑昇、蔡瑋婷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

瑋婷於上開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然均堅詞

否認有何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犯行，被告吳心萍辯

稱：我當時在田裡要上來馬路的時候，是員警蔡瑋婷要拉我

上來，我抓著蔡瑋婷的手要上去馬路，才導致蔡瑋婷受傷，

我當時遭員警逮捕時並無掙扎及對員警出手，員警所受傷勢

可能是壓制我跟被告趙志豪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

應該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被告趙志豪辯稱：員警逮捕我

時，我並未揮擊、推擠員警，我跟被告吳心萍在田裡就遭噴

辣椒水，我上到馬路之後就遭壓制，我只是想過去靠近被告

吳心萍，但遭員警阻止而有掙扎、拉扯，員警所受傷勢可能

是壓制我跟被告吳心萍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該

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

林佑昇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

林佑昇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上開

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

卷（見偵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易字

卷第30頁至第31頁），核與證人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

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84頁），並有

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員警密錄器畫

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63頁至第68頁）、傷勢照片（見偵卷

第69頁至第75頁）、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各1份、宜

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110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

3份（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上開

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案發過程，業據證人即員警林明彥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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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吳心萍先對我辱罵髒話及用手推擠後，員警鄭宇倫就過

來對被告吳心萍噴辣椒水，被告趙志豪過來要阻止員警，我

便過去協助員警林佑昇防止被告趙志豪過來，過程中有發生

推擠，被告趙志豪有對我、林佑昇揮擊，被告趙志豪揮到我

的脖子及臉，但現場很亂，我無法看到被告趙志豪揮向林佑

昇的何處，我手臂及脖子的傷勢可能是阻止被告趙志豪時推

擠、拉扯過程時所造成，我所述被告趙志豪拉扯員警的部分

係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OV」中18：52：35

左右及之後，而當時在趙志豪旁邊要壓制的人是我及員警林

佑昇等語（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77頁）；證人即員警林佑昇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黎霧橋北端看到員警林明彥與被告

趙志豪在該處拉扯、推擠，但被告趙志豪揮到員警林明彥何

處，我看不清楚，我便過去幫忙，我於協助過程中遭被告趙

志豪揮到脖子，我便受傷了。我與被告趙志豪有發生拉扯，

我本要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被告趙志豪不配合，便發生拉

扯，被告趙志豪有撞到我胸部，我胸部有受傷。我所受傷勢

其中胸口部分是推擠拉扯造成的，右膝傷勢是壓制被告趙志

豪所致，右膝受傷是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

OV」中18：52：49，當時我為了壓制被告趙志豪，而右膝跪

地受傷，胸口部分受傷是在上開勘驗檔案中18：52：40左

右，被告趙志豪手臂及身體撞向我的時候等語（見易字卷第

77頁至第81頁）；證人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到現場

時協助壓制被告趙志豪，後來我才去幫助員警鄭宇倫壓制被

告吳心萍，壓制被告吳心萍過程中因為遭到被告吳心萍的拉

扯、抓傷，我手部有稍微受傷，我所受傷勢應該是壓制被告

吳心萍過程中所致，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以雙手阻擋我

們上銬，且有拉扯我的雙手，才導致我的傷勢，但被告吳心

萍沒有主動抓住我的手、阻止上銬的行為等語（見易字卷第

81頁至第84頁）。依前揭證人之證述，可知員警蔡瑋婷係於

逮捕被告吳心萍時受傷，員警林明彥、林佑昇係於逮捕被告

趙志豪時受傷；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員警密錄器檔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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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㈠檔案名稱「2021_1006_185057_003.MOV」：

　  [18:52:30]被告趙志豪：欸，你打女人，你太誇張了。（被

告趙志豪邊說邊伸出右手指向某處，林佑昇伸出握有噴霧器

的左手擋在被告趙志豪面前，並有氣體噴壓聲音，被告趙志

豪則再次舉起右手由上往下拍開員警林佑昇的手，之後畫面

呈現白色。[18:52:34]畫面傳出氣體噴壓聲音，隨後出現咳

嗽聲。[18:52:36]林佑昇右手扣住被告趙志豪手臂，畫面時

間畫面時間[18:52:37]、[18:52:39]，畫面隱約可見被告趙

志豪朝林佑昇方向伸出右手。畫面時間[18:52:40]，畫面可

見林佑昇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左手，被告趙志豪之手臂及身

體朝林佑昇靠近並有碰撞林佑昇之身體。

　　[18:52:40]某警員：快，快，快，支援拉。

　　（此時畫面混亂，後呈現黑暗，再呈現被告趙志豪身體掙扎

畫面。）

　  [18:52:43]某警員：快一點啦。

　  [18:52:43]林佑昇：快來支援啦。

　  [18:52:59]被告趙志豪：放手喔，放手勒。

　  [18:53:07]某警員：全部跟我回去。

　　（此時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側身被兩名員警壓制於地面）

（見易字卷第66頁至第68頁）

　㈡檔案名稱「2021_1006_184233_845.MP4」：

　  [18:42:35]鄭宇倫：你推什麼啊？你在亂推什麼啦？

　　（此時畫面隱約可見吳心萍與林明彥出現於畫面中間，吳心

萍見鄭宇倫出現朝鄭宇倫靠近）

　  [18:42:38]被告吳心萍：幹恁娘，怎樣？

　  [18:42:39]鄭宇倫：你罵三小啊，幹。

　　（被告吳心萍罵完後隨即朝畫面左邊走去，此時鄭宇倫追上

被告吳心萍並持手中噴霧器朝被告吳心萍臉上噴灑，被告吳

心萍遭噴灑後雙手摀臉轉身背對鄭宇倫，此時鄭宇倫轉身，

畫面可見一旁林佑昇及林明彥正在壓制被告趙志豪，畫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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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林佑昇抓著被告趙志豪左手於空中揮動，隨後鄭宇倫又跑

至被告吳心萍所在處，並自被告吳心萍背後將其壓制於地

面。）

　  [18:42:51]被告趙志豪：你打女人，你太誇張。

　　（此時畫面左邊可見被告趙志豪手指向鄭宇倫方向，並試圖

往鄭宇倫所在處靠近，過程中並以其右手撥開林佑昇的左

手，隨後畫面傳來噴灑的聲音及咳嗽聲，畫面可見被告趙志

豪遭警方壓制朝畫面左上方帶離。）

　  [18:43:01]鄭宇倫：快、快、快，快來支援啦，快來支援

啦。

　  [18:43:07]被告吳心萍：（語意不清）

　  [18:43:09]鄭宇倫：抓什麼啦？

　  [18:43:09]被告吳心萍：我…

　　（畫面可見被告吳心萍遭壓制在地。）

　　（見易字卷第72頁至第73頁）

　　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罪，以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

強暴、脅迫為要件，是行為人須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於公

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公務員之身體直接實施暴力、或以

公務員為目標，而對公務員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

之執行職務，始能成立，如僅係單純脫免公務員所為之強制

處分，並未積極攻擊公務員之身體或其他物品或他人，因無

施強暴之行為，自不該當妨害公務罪之要件。而依前開證人

之證述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趙志豪係因欲接近被告吳心

萍，方遭員警林明彥、林佑昇嘗試壓制、逮捕，然員警密錄

器畫面中均未見被告趙志豪有主動對員警施以強暴之舉動，

而係員警於嘗試壓制被告趙志豪過程中，被告趙志豪因拒絕

逮捕而有揮舞手臂等動作，又員警林佑昇所稱遭被告趙志豪

碰撞胸口之動作（即如上開勘驗內容㈠畫面時間[18:52:40]

所示），衡諸當時員警林佑昇當時已以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

之左手，以雙方均為成年男性，力氣應屬相當，被告趙志豪

實難於當時以左手及身體再進一步對員警林佑昇有施以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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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舉，且員警林佑昇亦明確證稱其右膝傷勢係因壓制被告趙

志豪，而右膝跪地受傷；復觀諸員警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明

確證稱被告吳心萍於遭其逮捕之時，並無主動抓住員警或阻

止上銬的行為等語，是於員警逮捕被告2人之過程中，被告2

人雖有揮舞手臂等掙扎之舉，然衡情一般人於對方強行掙脫

之狀況下欲予逮捕時，勢必對於對方掙扎之舉措施以相對應

之強制力，或重壓其身體、或牢扣其關節、或反折其肢幹，

於纏鬥中必然冒有不慎因自己之動作而受傷之風險，在壓制

之過程中，亦難免於與對方身體、現場物品碰撞，而受有些

許傷勢。參以本件員警所受傷勢為手部、頸部之擦挫傷，以

及被告趙志豪於遭員警逮過程中多有推開員警欲壓制之雙手

之舉等情，則被告2人欲脫免逮捕，與員警發生掙脫、拉扯

等動作而接觸摩擦，所可能產生之傷勢部位、傷勢情形相

符，而與遭主動積極攻擊而可能產生之較嚴重之傷勢截然有

別。

三、至證人徐明鈺、徐李睿雖於警詢中證稱：我有看到被告2人

在黎霧橋北端徒手推擠在場制止的3位警察（2男1女）等語

（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7頁至第28頁），於偵查中證

稱：我印象中警察到場後被告吳心萍就一直罵他們，後來我

走過去之後，被告趙志豪可能有推擠警察，所以就被壓制了

等語（見偵卷第158頁背面）；證人徐李睿於偵查中證稱：

員警到場處理後，被告2人被噴辣椒水，被告吳心萍就罵警

察「幹你娘」，他就被警察壓制，這時候被告趙志豪走過去

壓制那邊，可能要去撥開警察，就是要打警察的樣子，在那

邊揮拳，但我不知道最後有無打到，然後被告趙志豪就被壓

制等語（見偵卷第168頁背面），及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供

稱：「據徐明鈺及徐李睿等人證稱，當時剛到宜蘭市黎霧橋

北端，皆有看到趙志豪、吳心萍等2人在以髒話（但我忘記

他罵哪種髒話）辱罵在場制止的警察，另外又有以徒手推擠

在場制止的3個警察（2男1女），是否屬實？」屬實，是因

為我搞不清楚警方為何要先向我噴灑辣加【應為『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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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水」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然衡情一般抵抗

員警逮捕時，亦可能與員警發生輕微推擠，且證人徐明鈺、

徐李睿核非事件發生之當事人，而僅為在場旁觀者，被告吳

心萍於本院審理中亦已改稱上情，是本件事實認定應以證人

即員警林明彥、蔡瑋婷、林佑昇之證述及前開勘驗內容為

準，而難僅以證人徐明鈺、徐李睿前開證述、被告吳心萍於

警詢中之供述，遽認被告2人涉有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

強暴罪嫌。

伍、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

暴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

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

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

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

罪，依前開說明，應就被告2人此部分被訴事實為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

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

第140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告

訴人、被害人如不服本判決，應請求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內提出上

訴。若有上訴權人均未提出上訴，待判決確定後本件將送檢察署

執行，檢察署將以傳票或命令告知被告有關執行之事宜，被告勿

庸於收到本判決後即前來本院或檢察署繳納易科罰金或進行其他

執行事項。

    　　　　　　　　　　　    書記官  陳靜宜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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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第1項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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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趙志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犯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6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1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法院形成確切心證被告吳心萍、趙志豪確有妨害公務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均無不當，亦無悖於事理之處，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理由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證人即警員林佑昇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被告2人於警方查緝之際，確有行使有形之力，並非坐等被壓制，顯見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務之犯意甚明。被告2人所為與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該當，原審諭知被告2人無罪，容有未洽，為此提起本件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凡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者，即屬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608號、84年度台非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其所稱「強暴」，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對於公務員施強暴而妨害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故意，而以公務員為目標，對物或他人實施一切有形物理暴力，致生積極妨害公務員職務執行者，始克當之。以吾人面對公務員依法執行逮捕職務為例，因抗拒被捕而有肢體動作並致公務員成傷，是否該當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更重之傷害罪構成要件，須視整體客觀情狀而定，非可一概而論，尤不得謂一有任何肢體舉動致令執行逮捕職務之公務員身體受傷，即必成立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傷害罪名，此殊非刑法強暴妨害公務執行及傷害罪等規範之立法本旨。
　㈡依本件執行勤務而與被告2人實際接觸之員警林佑昇、蔡瑋婷於原審審理時，就查緝壓制被告2人之經過已為詳細之證述。證人林佑昇證稱:案發之際，伊有與被告趙志豪發生拉扯，伊本欲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但被告趙志豪不配合，所以發生拉扯，所受傷勢即係在拉扯過程中造成等語明確。而證人蔡瑋婷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係在壓制被告吳心萍的過程中，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及阻擋上銬方導致伊受傷等語明確。是依證人林佑昇、蔡瑋婷之證述可知，係因執行員警欲壓制並將被告2人上銬，被告2人本能揮舞雙手反抗，進而導致證人林佑昇、蔡瑋婷受傷。是由此節以觀，自難認有妨害公務犯意，實難僅因員警於壓制拒捕之被告2人過程中身體受傷，即令被告2人負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罪責。被告2人所為，核與上開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要難遽以該罪名相繩。
  ㈢原判決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妨害公務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路00巷0號
　　　　　　　　　　居宜蘭縣○○鄉○○路000○0號
　　　　　　趙志豪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村○○路00號之2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719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心萍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心萍其他被訴部分無罪。
趙志豪無罪。
    犯罪事實
一、吳心萍於民國110年10月6日18時20分許，在宜蘭縣宜蘭市七張黎霧橋北端附近，因其與徐明鈺、徐李睿發生糾紛，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鄭宇倫、蔡瑋婷據報遂前往上址處理，其中員警林佑昇、鄭宇倫、蔡瑋婷均穿著制服，員警林明彥穿著便服，而到場後表明員警身分，而於員警處理糾紛之過程中，吳心萍明知員警林佑昇、鄭宇倫係到場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接續對員警林佑昇、鄭宇倫辱罵「幹你娘」等語，足以貶抑上開執勤員警之人格及社會評價，而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未據告訴）。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261號卷【下稱易字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85頁至第89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及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認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吳心萍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第165頁、易字卷第31頁、第62頁、第88頁），核與證人徐明鈺、徐李睿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林明彥、林佑昇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7頁至第28頁、第158頁至第159頁、第168頁至第169頁、易字卷第74頁至第81頁），並有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心萍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吳心萍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吳心萍行為後，刑法第140條第1項業經立法院修正，將原先之處罰，自「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提高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並經總統於111年1月12日公布，同年1月14日起施行，經比較前開新舊法結果，顯以舊法規定對被告吳心萍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適用舊法處罰。
  ㈡核被告吳心萍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
　㈢被告吳心萍於員警執行勤務時，分別以上開話語辱罵員警林佑昇、鄭宇倫，客觀上固有數個舉措，惟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評價為接續犯之一行為較為合理，故僅成立一侮辱公務員罪。　
三、爰審酌被告吳心萍為智識成熟之人，竟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處事，本次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以言語侮辱，妨害國家公務之順利進行，藐視國家公權力，對於員警之執法尊嚴有所減損，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吳心萍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臨時工，已婚，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部分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另以：被告2人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被告吳心萍於執行職務之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施以逮補時，徒手抓傷蔡瑋婷，被告趙志豪見狀上前時，亦徒手揮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造成蔡瑋婷身體受有右側及左側前臂挫傷、左側手部挫傷、左側無名指及食指擦傷、右側上臂挫傷等傷害，林明彥受有頸部及左前臂挫傷之傷害，林佑昇受有左側前胸壁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等語。
貳、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
參、聲請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妨害公務犯行，係以證人徐明鈺、徐李睿之證詞、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受傷之診斷證明書3紙、受傷照片、職務報告、現場密錄器光碟、擷取畫面、密錄器部分譯文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林佑昇、蔡瑋婷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林佑昇、蔡瑋婷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上開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然均堅詞否認有何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犯行，被告吳心萍辯稱：我當時在田裡要上來馬路的時候，是員警蔡瑋婷要拉我上來，我抓著蔡瑋婷的手要上去馬路，才導致蔡瑋婷受傷，我當時遭員警逮捕時並無掙扎及對員警出手，員警所受傷勢可能是壓制我跟被告趙志豪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該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被告趙志豪辯稱：員警逮捕我時，我並未揮擊、推擠員警，我跟被告吳心萍在田裡就遭噴辣椒水，我上到馬路之後就遭壓制，我只是想過去靠近被告吳心萍，但遭員警阻止而有掙扎、拉扯，員警所受傷勢可能是壓制我跟被告吳心萍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該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林佑昇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林佑昇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上開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偵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易字卷第30頁至第31頁），核與證人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84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員警密錄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63頁至第68頁）、傷勢照片（見偵卷第69頁至第75頁）、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各1份、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110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3份（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案發過程，業據證人即員警林明彥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吳心萍先對我辱罵髒話及用手推擠後，員警鄭宇倫就過來對被告吳心萍噴辣椒水，被告趙志豪過來要阻止員警，我便過去協助員警林佑昇防止被告趙志豪過來，過程中有發生推擠，被告趙志豪有對我、林佑昇揮擊，被告趙志豪揮到我的脖子及臉，但現場很亂，我無法看到被告趙志豪揮向林佑昇的何處，我手臂及脖子的傷勢可能是阻止被告趙志豪時推擠、拉扯過程時所造成，我所述被告趙志豪拉扯員警的部分係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OV」中18：52：35左右及之後，而當時在趙志豪旁邊要壓制的人是我及員警林佑昇等語（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77頁）；證人即員警林佑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黎霧橋北端看到員警林明彥與被告趙志豪在該處拉扯、推擠，但被告趙志豪揮到員警林明彥何處，我看不清楚，我便過去幫忙，我於協助過程中遭被告趙志豪揮到脖子，我便受傷了。我與被告趙志豪有發生拉扯，我本要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被告趙志豪不配合，便發生拉扯，被告趙志豪有撞到我胸部，我胸部有受傷。我所受傷勢其中胸口部分是推擠拉扯造成的，右膝傷勢是壓制被告趙志豪所致，右膝受傷是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OV」中18：52：49，當時我為了壓制被告趙志豪，而右膝跪地受傷，胸口部分受傷是在上開勘驗檔案中18：52：40左右，被告趙志豪手臂及身體撞向我的時候等語（見易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證人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到現場時協助壓制被告趙志豪，後來我才去幫助員警鄭宇倫壓制被告吳心萍，壓制被告吳心萍過程中因為遭到被告吳心萍的拉扯、抓傷，我手部有稍微受傷，我所受傷勢應該是壓制被告吳心萍過程中所致，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以雙手阻擋我們上銬，且有拉扯我的雙手，才導致我的傷勢，但被告吳心萍沒有主動抓住我的手、阻止上銬的行為等語（見易字卷第81頁至第84頁）。依前揭證人之證述，可知員警蔡瑋婷係於逮捕被告吳心萍時受傷，員警林明彥、林佑昇係於逮捕被告趙志豪時受傷；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員警密錄器檔案，結果為：
　㈠檔案名稱「2021_1006_185057_003.MOV」：
　  [18:52:30]被告趙志豪：欸，你打女人，你太誇張了。（被告趙志豪邊說邊伸出右手指向某處，林佑昇伸出握有噴霧器的左手擋在被告趙志豪面前，並有氣體噴壓聲音，被告趙志豪則再次舉起右手由上往下拍開員警林佑昇的手，之後畫面呈現白色。[18:52:34]畫面傳出氣體噴壓聲音，隨後出現咳嗽聲。[18:52:36]林佑昇右手扣住被告趙志豪手臂，畫面時間畫面時間[18:52:37]、[18:52:39]，畫面隱約可見被告趙志豪朝林佑昇方向伸出右手。畫面時間[18:52:40]，畫面可見林佑昇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左手，被告趙志豪之手臂及身體朝林佑昇靠近並有碰撞林佑昇之身體。
　　[18:52:40]某警員：快，快，快，支援拉。
　　（此時畫面混亂，後呈現黑暗，再呈現被告趙志豪身體掙扎畫面。）
　  [18:52:43]某警員：快一點啦。
　  [18:52:43]林佑昇：快來支援啦。
　  [18:52:59]被告趙志豪：放手喔，放手勒。
　  [18:53:07]某警員：全部跟我回去。
　　（此時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側身被兩名員警壓制於地面）（見易字卷第66頁至第68頁）
　㈡檔案名稱「2021_1006_184233_845.MP4」：
　  [18:42:35]鄭宇倫：你推什麼啊？你在亂推什麼啦？
　　（此時畫面隱約可見吳心萍與林明彥出現於畫面中間，吳心萍見鄭宇倫出現朝鄭宇倫靠近）
　  [18:42:38]被告吳心萍：幹恁娘，怎樣？
　  [18:42:39]鄭宇倫：你罵三小啊，幹。
　　（被告吳心萍罵完後隨即朝畫面左邊走去，此時鄭宇倫追上被告吳心萍並持手中噴霧器朝被告吳心萍臉上噴灑，被告吳心萍遭噴灑後雙手摀臉轉身背對鄭宇倫，此時鄭宇倫轉身，畫面可見一旁林佑昇及林明彥正在壓制被告趙志豪，畫面可見林佑昇抓著被告趙志豪左手於空中揮動，隨後鄭宇倫又跑至被告吳心萍所在處，並自被告吳心萍背後將其壓制於地面。）
　  [18:42:51]被告趙志豪：你打女人，你太誇張。
　　（此時畫面左邊可見被告趙志豪手指向鄭宇倫方向，並試圖往鄭宇倫所在處靠近，過程中並以其右手撥開林佑昇的左手，隨後畫面傳來噴灑的聲音及咳嗽聲，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遭警方壓制朝畫面左上方帶離。）
　  [18:43:01]鄭宇倫：快、快、快，快來支援啦，快來支援啦。
　  [18:43:07]被告吳心萍：（語意不清）
　  [18:43:09]鄭宇倫：抓什麼啦？
　  [18:43:09]被告吳心萍：我…
　　（畫面可見被告吳心萍遭壓制在地。）
　　（見易字卷第72頁至第73頁）
　　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罪，以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為要件，是行為人須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公務員之身體直接實施暴力、或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公務員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始能成立，如僅係單純脫免公務員所為之強制處分，並未積極攻擊公務員之身體或其他物品或他人，因無施強暴之行為，自不該當妨害公務罪之要件。而依前開證人之證述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趙志豪係因欲接近被告吳心萍，方遭員警林明彥、林佑昇嘗試壓制、逮捕，然員警密錄器畫面中均未見被告趙志豪有主動對員警施以強暴之舉動，而係員警於嘗試壓制被告趙志豪過程中，被告趙志豪因拒絕逮捕而有揮舞手臂等動作，又員警林佑昇所稱遭被告趙志豪碰撞胸口之動作（即如上開勘驗內容㈠畫面時間[18:52:40]所示），衡諸當時員警林佑昇當時已以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之左手，以雙方均為成年男性，力氣應屬相當，被告趙志豪實難於當時以左手及身體再進一步對員警林佑昇有施以強暴之舉，且員警林佑昇亦明確證稱其右膝傷勢係因壓制被告趙志豪，而右膝跪地受傷；復觀諸員警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被告吳心萍於遭其逮捕之時，並無主動抓住員警或阻止上銬的行為等語，是於員警逮捕被告2人之過程中，被告2人雖有揮舞手臂等掙扎之舉，然衡情一般人於對方強行掙脫之狀況下欲予逮捕時，勢必對於對方掙扎之舉措施以相對應之強制力，或重壓其身體、或牢扣其關節、或反折其肢幹，於纏鬥中必然冒有不慎因自己之動作而受傷之風險，在壓制之過程中，亦難免於與對方身體、現場物品碰撞，而受有些許傷勢。參以本件員警所受傷勢為手部、頸部之擦挫傷，以及被告趙志豪於遭員警逮過程中多有推開員警欲壓制之雙手之舉等情，則被告2人欲脫免逮捕，與員警發生掙脫、拉扯等動作而接觸摩擦，所可能產生之傷勢部位、傷勢情形相符，而與遭主動積極攻擊而可能產生之較嚴重之傷勢截然有別。
三、至證人徐明鈺、徐李睿雖於警詢中證稱：我有看到被告2人在黎霧橋北端徒手推擠在場制止的3位警察（2男1女）等語（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7頁至第2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印象中警察到場後被告吳心萍就一直罵他們，後來我走過去之後，被告趙志豪可能有推擠警察，所以就被壓制了等語（見偵卷第158頁背面）；證人徐李睿於偵查中證稱：員警到場處理後，被告2人被噴辣椒水，被告吳心萍就罵警察「幹你娘」，他就被警察壓制，這時候被告趙志豪走過去壓制那邊，可能要去撥開警察，就是要打警察的樣子，在那邊揮拳，但我不知道最後有無打到，然後被告趙志豪就被壓制等語（見偵卷第168頁背面），及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供稱：「據徐明鈺及徐李睿等人證稱，當時剛到宜蘭市黎霧橋北端，皆有看到趙志豪、吳心萍等2人在以髒話（但我忘記他罵哪種髒話）辱罵在場制止的警察，另外又有以徒手推擠在場制止的3個警察（2男1女），是否屬實？」屬實，是因為我搞不清楚警方為何要先向我噴灑辣加【應為『椒』之誤】水」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然衡情一般抵抗員警逮捕時，亦可能與員警發生輕微推擠，且證人徐明鈺、徐李睿核非事件發生之當事人，而僅為在場旁觀者，被告吳心萍於本院審理中亦已改稱上情，是本件事實認定應以證人即員警林明彥、蔡瑋婷、林佑昇之證述及前開勘驗內容為準，而難僅以證人徐明鈺、徐李睿前開證述、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之供述，遽認被告2人涉有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
伍、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依前開說明，應就被告2人此部分被訴事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140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告訴人、被害人如不服本判決，應請求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若有上訴權人均未提出上訴，待判決確定後本件將送檢察署執行，檢察署將以傳票或命令告知被告有關執行之事宜，被告勿庸於收到本判決後即前來本院或檢察署繳納易科罰金或進行其他執行事項。
    　　　　　　　　　　　    書記官  陳靜宜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第1項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趙志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犯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
1年度易字第26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190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
    使法院形成確切心證被告吳心萍、趙志豪確有妨害公務之犯
    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
    法均無不當，亦無悖於事理之處，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
    決理由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證人即警員林佑昇於原審審理時之
    證述，被告2人於警方查緝之際，確有行使有形之力，並非
    坐等被壓制，顯見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務之犯意甚明。
    被告2人所為與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該當，原
    審諭知被告2人無罪，容有未洽，為此提起本件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
    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
    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
    ，凡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暴力，其結果影響
    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者，即屬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
    第608號、84年度台非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
    其所稱「強暴」，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對於公務員施強暴而
    妨害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故意，而以公務員為目標，對物
    或他人實施一切有形物理暴力，致生積極妨害公務員職務執
    行者，始克當之。以吾人面對公務員依法執行逮捕職務為例
    ，因抗拒被捕而有肢體動作並致公務員成傷，是否該當強暴
    妨害公務執行、甚或更重之傷害罪構成要件，須視整體客觀
    情狀而定，非可一概而論，尤不得謂一有任何肢體舉動致令
    執行逮捕職務之公務員身體受傷，即必成立強暴妨害公務執
    行、甚或傷害罪名，此殊非刑法強暴妨害公務執行及傷害罪
    等規範之立法本旨。
　㈡依本件執行勤務而與被告2人實際接觸之員警林佑昇、蔡瑋婷
    於原審審理時，就查緝壓制被告2人之經過已為詳細之證述
    。證人林佑昇證稱:案發之際，伊有與被告趙志豪發生拉扯
    ，伊本欲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但被告趙志豪不配合，所以
    發生拉扯，所受傷勢即係在拉扯過程中造成等語明確。而證
    人蔡瑋婷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係在壓制被告吳心萍的過程
    中，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及阻擋上銬方導致伊受傷等語明
    確。是依證人林佑昇、蔡瑋婷之證述可知，係因執行員警欲
    壓制並將被告2人上銬，被告2人本能揮舞雙手反抗，進而導
    致證人林佑昇、蔡瑋婷受傷。是由此節以觀，自難認有妨害
    公務犯意，實難僅因員警於壓制拒捕之被告2人過程中身體
    受傷，即令被告2人負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罪責。被告2人所為
    ，核與上開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要難遽以該罪名相
    繩。
  ㈢原判決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
    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無違。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
    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
    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妨害公務犯行，尚
    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提起上訴，檢察官
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路00巷0號
　　　　　　　　　　居宜蘭縣○○鄉○○路000○0號
　　　　　　趙志豪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村○○路00號之2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
年度偵字第719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
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心萍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心萍其他被訴部分無罪。
趙志豪無罪。
    犯罪事實
一、吳心萍於民國110年10月6日18時20分許，在宜蘭縣宜蘭市七
    張黎霧橋北端附近，因其與徐明鈺、徐李睿發生糾紛，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鄭
    宇倫、蔡瑋婷據報遂前往上址處理，其中員警林佑昇、鄭宇
    倫、蔡瑋婷均穿著制服，員警林明彥穿著便服，而到場後表
    明員警身分，而於員警處理糾紛之過程中，吳心萍明知員警
    林佑昇、鄭宇倫係到場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
    公務員之犯意，接續對員警林佑昇、鄭宇倫辱罵「幹你娘」
    等語，足以貶抑上開執勤員警之人格及社會評價，而對於依
    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未據告訴
    ）。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
    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261號卷【
    下稱易字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85頁至第89頁）。基於尊
    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
    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顯
    不可信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規定及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
    認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
    ，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
    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
    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吳心萍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7頁
    至第48頁、第165頁、易字卷第31頁、第62頁、第88頁），
    核與證人徐明鈺、徐李睿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林明彥、林
    佑昇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
    27頁至第28頁、第158頁至第159頁、第168頁至第169頁、易
    字卷第74頁至第81頁），並有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
    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各1份在卷可稽
    ，足認被告吳心萍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
    告吳心萍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吳心萍行為後，刑法第140條第1項業經立法院修正，將
    原先之處罰，自「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
    金」提高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並經總統於111年1月12日公布，同年1月14日起施行，經
    比較前開新舊法結果，顯以舊法規定對被告吳心萍較為有利
    ，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適用舊法處罰。
  ㈡核被告吳心萍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
    員罪。
　㈢被告吳心萍於員警執行勤務時，分別以上開話語辱罵員警林
    佑昇、鄭宇倫，客觀上固有數個舉措，惟係於密切接近之時
    間實施，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評價為接續犯之一
    行為較為合理，故僅成立一侮辱公務員罪。　
三、爰審酌被告吳心萍為智識成熟之人，竟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
    處事，本次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以言語侮辱，妨害國
    家公務之順利進行，藐視國家公權力，對於員警之執法尊嚴
    有所減損，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吳心萍高職畢業之智識
    程度，目前從事臨時工，已婚，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經濟狀
    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乙、無罪部分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另以：被告2人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
    時、地，被告吳心萍於執行職務之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
    瑋婷施以逮補時，徒手抓傷蔡瑋婷，被告趙志豪見狀上前時
    ，亦徒手揮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造成蔡瑋婷身體受有右
    側及左側前臂挫傷、左側手部挫傷、左側無名指及食指擦傷
    、右側上臂挫傷等傷害，林明彥受有頸部及左前臂挫傷之傷
    害，林佑昇受有左側前胸壁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傷害部
    分未據告訴）。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於
    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等語。
貳、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
    ，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
    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
    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
    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
    ，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
    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
參、聲請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妨害公務犯行，係以證人徐明鈺、
    徐李睿之證詞、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受傷之診斷證
    明書3紙、受傷照片、職務報告、現場密錄器光碟、擷取畫
    面、密錄器部分譯文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
    、林佑昇、蔡瑋婷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
    、林佑昇、蔡瑋婷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
    婷於上開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然均堅詞否
    認有何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犯行，被告吳心萍辯稱
    ：我當時在田裡要上來馬路的時候，是員警蔡瑋婷要拉我上
    來，我抓著蔡瑋婷的手要上去馬路，才導致蔡瑋婷受傷，我
    當時遭員警逮捕時並無掙扎及對員警出手，員警所受傷勢可
    能是壓制我跟被告趙志豪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
    該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被告趙志豪辯稱：員警逮捕我時，
    我並未揮擊、推擠員警，我跟被告吳心萍在田裡就遭噴辣椒
    水，我上到馬路之後就遭壓制，我只是想過去靠近被告吳心
    萍，但遭員警阻止而有掙扎、拉扯，員警所受傷勢可能是壓
    制我跟被告吳心萍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該不是
    我們造成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
    林佑昇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
    林佑昇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上開時
    、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
    （見偵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易字卷
    第30頁至第31頁），核與證人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本
    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84頁），並有本
    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員警密錄器畫面
    翻拍照片（見偵卷第63頁至第68頁）、傷勢照片（見偵卷第
    69頁至第75頁）、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各1份、宜蘭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110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3
    份（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上開
    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案發過程，業據證人即員警林明彥於本院審理中證稱：
    被告吳心萍先對我辱罵髒話及用手推擠後，員警鄭宇倫就過
    來對被告吳心萍噴辣椒水，被告趙志豪過來要阻止員警，我
    便過去協助員警林佑昇防止被告趙志豪過來，過程中有發生
    推擠，被告趙志豪有對我、林佑昇揮擊，被告趙志豪揮到我
    的脖子及臉，但現場很亂，我無法看到被告趙志豪揮向林佑
    昇的何處，我手臂及脖子的傷勢可能是阻止被告趙志豪時推
    擠、拉扯過程時所造成，我所述被告趙志豪拉扯員警的部分
    係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OV」中18：52：35
    左右及之後，而當時在趙志豪旁邊要壓制的人是我及員警林
    佑昇等語（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77頁）；證人即員警林佑昇
    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黎霧橋北端看到員警林明彥與被告
    趙志豪在該處拉扯、推擠，但被告趙志豪揮到員警林明彥何
    處，我看不清楚，我便過去幫忙，我於協助過程中遭被告趙
    志豪揮到脖子，我便受傷了。我與被告趙志豪有發生拉扯，
    我本要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被告趙志豪不配合，便發生拉
    扯，被告趙志豪有撞到我胸部，我胸部有受傷。我所受傷勢
    其中胸口部分是推擠拉扯造成的，右膝傷勢是壓制被告趙志
    豪所致，右膝受傷是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
    OV」中18：52：49，當時我為了壓制被告趙志豪，而右膝跪
    地受傷，胸口部分受傷是在上開勘驗檔案中18：52：40左右
    ，被告趙志豪手臂及身體撞向我的時候等語（見易字卷第77
    頁至第81頁）；證人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到現場時
    協助壓制被告趙志豪，後來我才去幫助員警鄭宇倫壓制被告
    吳心萍，壓制被告吳心萍過程中因為遭到被告吳心萍的拉扯
    、抓傷，我手部有稍微受傷，我所受傷勢應該是壓制被告吳
    心萍過程中所致，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以雙手阻擋我們
    上銬，且有拉扯我的雙手，才導致我的傷勢，但被告吳心萍
    沒有主動抓住我的手、阻止上銬的行為等語（見易字卷第81
    頁至第84頁）。依前揭證人之證述，可知員警蔡瑋婷係於逮
    捕被告吳心萍時受傷，員警林明彥、林佑昇係於逮捕被告趙
    志豪時受傷；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員警密錄器檔案，結果為：
　㈠檔案名稱「2021_1006_185057_003.MOV」：
　  [18:52:30]被告趙志豪：欸，你打女人，你太誇張了。（被
    告趙志豪邊說邊伸出右手指向某處，林佑昇伸出握有噴霧器
    的左手擋在被告趙志豪面前，並有氣體噴壓聲音，被告趙志
    豪則再次舉起右手由上往下拍開員警林佑昇的手，之後畫面
    呈現白色。[18:52:34]畫面傳出氣體噴壓聲音，隨後出現咳
    嗽聲。[18:52:36]林佑昇右手扣住被告趙志豪手臂，畫面時
    間畫面時間[18:52:37]、[18:52:39]，畫面隱約可見被告趙
    志豪朝林佑昇方向伸出右手。畫面時間[18:52:40]，畫面可
    見林佑昇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左手，被告趙志豪之手臂及身
    體朝林佑昇靠近並有碰撞林佑昇之身體。
　　[18:52:40]某警員：快，快，快，支援拉。
　　（此時畫面混亂，後呈現黑暗，再呈現被告趙志豪身體掙扎
    畫面。）
　  [18:52:43]某警員：快一點啦。
　  [18:52:43]林佑昇：快來支援啦。
　  [18:52:59]被告趙志豪：放手喔，放手勒。
　  [18:53:07]某警員：全部跟我回去。
　　（此時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側身被兩名員警壓制於地面）（
    見易字卷第66頁至第68頁）
　㈡檔案名稱「2021_1006_184233_845.MP4」：
　  [18:42:35]鄭宇倫：你推什麼啊？你在亂推什麼啦？
　　（此時畫面隱約可見吳心萍與林明彥出現於畫面中間，吳心
    萍見鄭宇倫出現朝鄭宇倫靠近）
　  [18:42:38]被告吳心萍：幹恁娘，怎樣？
　  [18:42:39]鄭宇倫：你罵三小啊，幹。
　　（被告吳心萍罵完後隨即朝畫面左邊走去，此時鄭宇倫追上
    被告吳心萍並持手中噴霧器朝被告吳心萍臉上噴灑，被告吳
    心萍遭噴灑後雙手摀臉轉身背對鄭宇倫，此時鄭宇倫轉身，
    畫面可見一旁林佑昇及林明彥正在壓制被告趙志豪，畫面可
    見林佑昇抓著被告趙志豪左手於空中揮動，隨後鄭宇倫又跑
    至被告吳心萍所在處，並自被告吳心萍背後將其壓制於地面
    。）
　  [18:42:51]被告趙志豪：你打女人，你太誇張。
　　（此時畫面左邊可見被告趙志豪手指向鄭宇倫方向，並試圖
    往鄭宇倫所在處靠近，過程中並以其右手撥開林佑昇的左手
    ，隨後畫面傳來噴灑的聲音及咳嗽聲，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
    遭警方壓制朝畫面左上方帶離。）
　  [18:43:01]鄭宇倫：快、快、快，快來支援啦，快來支援啦
    。
　  [18:43:07]被告吳心萍：（語意不清）
　  [18:43:09]鄭宇倫：抓什麼啦？
　  [18:43:09]被告吳心萍：我…
　　（畫面可見被告吳心萍遭壓制在地。）
　　（見易字卷第72頁至第73頁）
　　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罪，以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
    強暴、脅迫為要件，是行為人須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於公
    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公務員之身體直接實施暴力、或以
    公務員為目標，而對公務員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
    之執行職務，始能成立，如僅係單純脫免公務員所為之強制
    處分，並未積極攻擊公務員之身體或其他物品或他人，因無
    施強暴之行為，自不該當妨害公務罪之要件。而依前開證人
    之證述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趙志豪係因欲接近被告吳心萍
    ，方遭員警林明彥、林佑昇嘗試壓制、逮捕，然員警密錄器
    畫面中均未見被告趙志豪有主動對員警施以強暴之舉動，而
    係員警於嘗試壓制被告趙志豪過程中，被告趙志豪因拒絕逮
    捕而有揮舞手臂等動作，又員警林佑昇所稱遭被告趙志豪碰
    撞胸口之動作（即如上開勘驗內容㈠畫面時間[18:52:40]所
    示），衡諸當時員警林佑昇當時已以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之
    左手，以雙方均為成年男性，力氣應屬相當，被告趙志豪實
    難於當時以左手及身體再進一步對員警林佑昇有施以強暴之
    舉，且員警林佑昇亦明確證稱其右膝傷勢係因壓制被告趙志
    豪，而右膝跪地受傷；復觀諸員警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明確
    證稱被告吳心萍於遭其逮捕之時，並無主動抓住員警或阻止
    上銬的行為等語，是於員警逮捕被告2人之過程中，被告2人
    雖有揮舞手臂等掙扎之舉，然衡情一般人於對方強行掙脫之
    狀況下欲予逮捕時，勢必對於對方掙扎之舉措施以相對應之
    強制力，或重壓其身體、或牢扣其關節、或反折其肢幹，於
    纏鬥中必然冒有不慎因自己之動作而受傷之風險，在壓制之
    過程中，亦難免於與對方身體、現場物品碰撞，而受有些許
    傷勢。參以本件員警所受傷勢為手部、頸部之擦挫傷，以及
    被告趙志豪於遭員警逮過程中多有推開員警欲壓制之雙手之
    舉等情，則被告2人欲脫免逮捕，與員警發生掙脫、拉扯等
    動作而接觸摩擦，所可能產生之傷勢部位、傷勢情形相符，
    而與遭主動積極攻擊而可能產生之較嚴重之傷勢截然有別。
三、至證人徐明鈺、徐李睿雖於警詢中證稱：我有看到被告2人
    在黎霧橋北端徒手推擠在場制止的3位警察（2男1女）等語
    （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7頁至第28頁），於偵查中證
    稱：我印象中警察到場後被告吳心萍就一直罵他們，後來我
    走過去之後，被告趙志豪可能有推擠警察，所以就被壓制了
    等語（見偵卷第158頁背面）；證人徐李睿於偵查中證稱：
    員警到場處理後，被告2人被噴辣椒水，被告吳心萍就罵警
    察「幹你娘」，他就被警察壓制，這時候被告趙志豪走過去
    壓制那邊，可能要去撥開警察，就是要打警察的樣子，在那
    邊揮拳，但我不知道最後有無打到，然後被告趙志豪就被壓
    制等語（見偵卷第168頁背面），及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供
    稱：「據徐明鈺及徐李睿等人證稱，當時剛到宜蘭市黎霧橋
    北端，皆有看到趙志豪、吳心萍等2人在以髒話（但我忘記
    他罵哪種髒話）辱罵在場制止的警察，另外又有以徒手推擠
    在場制止的3個警察（2男1女），是否屬實？」屬實，是因
    為我搞不清楚警方為何要先向我噴灑辣加【應為『椒』之誤】
    水」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然衡情一般抵抗員警
    逮捕時，亦可能與員警發生輕微推擠，且證人徐明鈺、徐李
    睿核非事件發生之當事人，而僅為在場旁觀者，被告吳心萍
    於本院審理中亦已改稱上情，是本件事實認定應以證人即員
    警林明彥、蔡瑋婷、林佑昇之證述及前開勘驗內容為準，而
    難僅以證人徐明鈺、徐李睿前開證述、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
    之供述，遽認被告2人涉有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
    嫌。
伍、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
    暴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
    ，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
    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
    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
    ，依前開說明，應就被告2人此部分被訴事實為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
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
第140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告
訴人、被害人如不服本判決，應請求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內提出上
訴。若有上訴權人均未提出上訴，待判決確定後本件將送檢察署
執行，檢察署將以傳票或命令告知被告有關執行之事宜，被告勿
庸於收到本判決後即前來本院或檢察署繳納易科罰金或進行其他
執行事項。
    　　　　　　　　　　　    書記官  陳靜宜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第1項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68號
上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趙志豪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犯妨害公務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61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71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件經本院審理後，認原審以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使法院形成確切心證被告吳心萍、趙志豪確有妨害公務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均無不當，亦無悖於事理之處，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理由及證據之記載(詳如附件)。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證人即警員林佑昇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被告2人於警方查緝之際，確有行使有形之力，並非坐等被壓制，顯見被告2人主觀上有妨害公務之犯意甚明。被告2人所為與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該當，原審諭知被告2人無罪，容有未洽，為此提起本件上訴等語。
三、經查:
　㈠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以行為人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脅迫，即屬當之。所稱「強暴」，係指一切有形力即物理力之行使而言，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凡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物或對他人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者，即屬之（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608號、84年度台非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其所稱「強暴」，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對於公務員施強暴而妨害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故意，而以公務員為目標，對物或他人實施一切有形物理暴力，致生積極妨害公務員職務執行者，始克當之。以吾人面對公務員依法執行逮捕職務為例，因抗拒被捕而有肢體動作並致公務員成傷，是否該當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更重之傷害罪構成要件，須視整體客觀情狀而定，非可一概而論，尤不得謂一有任何肢體舉動致令執行逮捕職務之公務員身體受傷，即必成立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甚或傷害罪名，此殊非刑法強暴妨害公務執行及傷害罪等規範之立法本旨。
　㈡依本件執行勤務而與被告2人實際接觸之員警林佑昇、蔡瑋婷於原審審理時，就查緝壓制被告2人之經過已為詳細之證述。證人林佑昇證稱:案發之際，伊有與被告趙志豪發生拉扯，伊本欲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但被告趙志豪不配合，所以發生拉扯，所受傷勢即係在拉扯過程中造成等語明確。而證人蔡瑋婷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係在壓制被告吳心萍的過程中，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及阻擋上銬方導致伊受傷等語明確。是依證人林佑昇、蔡瑋婷之證述可知，係因執行員警欲壓制並將被告2人上銬，被告2人本能揮舞雙手反抗，進而導致證人林佑昇、蔡瑋婷受傷。是由此節以觀，自難認有妨害公務犯意，實難僅因員警於壓制拒捕之被告2人過程中身體受傷，即令被告2人負強暴妨害公務執行罪責。被告2人所為，核與上開妨害公務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要難遽以該罪名相繩。
  ㈢原判決對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妨害公務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冠霆
                                      法　官  邰婉玲
                                      法　官  柯姿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硃燕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1　　日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261號
公　訴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心萍　女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路00巷0號
　　　　　　　　　　居宜蘭縣○○鄉○○路000○0號
　　　　　　趙志豪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宜蘭縣○○鄉○○村○○路00號之2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719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心萍犯侮辱公務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吳心萍其他被訴部分無罪。
趙志豪無罪。
    犯罪事實
一、吳心萍於民國110年10月6日18時20分許，在宜蘭縣宜蘭市七張黎霧橋北端附近，因其與徐明鈺、徐李睿發生糾紛，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延平派出所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鄭宇倫、蔡瑋婷據報遂前往上址處理，其中員警林佑昇、鄭宇倫、蔡瑋婷均穿著制服，員警林明彥穿著便服，而到場後表明員警身分，而於員警處理糾紛之過程中，吳心萍明知員警林佑昇、鄭宇倫係到場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竟基於侮辱公務員之犯意，接續對員警林佑昇、鄭宇倫辱罵「幹你娘」等語，足以貶抑上開執勤員警之人格及社會評價，而對於依法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當場侮辱（所涉公然侮辱部分未據告訴）。
二、案經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易字第261號卷【下稱易字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85頁至第89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及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認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至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吳心萍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見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第165頁、易字卷第31頁、第62頁、第88頁），核與證人徐明鈺、徐李睿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林明彥、林佑昇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7頁至第28頁、第158頁至第159頁、第168頁至第169頁、易字卷第74頁至第81頁），並有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吳心萍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吳心萍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吳心萍行為後，刑法第140條第1項業經立法院修正，將原先之處罰，自「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提高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並經總統於111年1月12日公布，同年1月14日起施行，經比較前開新舊法結果，顯以舊法規定對被告吳心萍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件應適用舊法處罰。
  ㈡核被告吳心萍所為，係犯修正前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
　㈢被告吳心萍於員警執行勤務時，分別以上開話語辱罵員警林佑昇、鄭宇倫，客觀上固有數個舉措，惟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實施，侵害同一國家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而評價為接續犯之一行為較為合理，故僅成立一侮辱公務員罪。　
三、爰審酌被告吳心萍為智識成熟之人，竟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處事，本次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以言語侮辱，妨害國家公務之順利進行，藐視國家公權力，對於員警之執法尊嚴有所減損，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吳心萍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臨時工，已婚，子女均已成年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無罪部分
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另以：被告2人於犯罪事實欄所示之時、地，被告吳心萍於執行職務之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施以逮補時，徒手抓傷蔡瑋婷，被告趙志豪見狀上前時，亦徒手揮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造成蔡瑋婷身體受有右側及左側前臂挫傷、左側手部挫傷、左側無名指及食指擦傷、右側上臂挫傷等傷害，林明彥受有頸部及左前臂挫傷之傷害，林佑昇受有左側前胸壁及右側膝部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未據告訴）。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135條第1項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等語。
貳、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現效力與判決同】意旨參照）。
參、聲請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妨害公務犯行，係以證人徐明鈺、徐李睿之證詞、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受傷之診斷證明書3紙、受傷照片、職務報告、現場密錄器光碟、擷取畫面、密錄器部分譯文等證據方法，為其主要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林佑昇、蔡瑋婷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林佑昇、蔡瑋婷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上開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然均堅詞否認有何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犯行，被告吳心萍辯稱：我當時在田裡要上來馬路的時候，是員警蔡瑋婷要拉我上來，我抓著蔡瑋婷的手要上去馬路，才導致蔡瑋婷受傷，我當時遭員警逮捕時並無掙扎及對員警出手，員警所受傷勢可能是壓制我跟被告趙志豪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該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被告趙志豪辯稱：員警逮捕我時，我並未揮擊、推擠員警，我跟被告吳心萍在田裡就遭噴辣椒水，我上到馬路之後就遭壓制，我只是想過去靠近被告吳心萍，但遭員警阻止而有掙扎、拉扯，員警所受傷勢可能是壓制我跟被告吳心萍的時候，與地板摩擦所致傷害，應該不是我們造成的等語。經查：
一、被告2人於上開時、地知悉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林佑昇在執行職務中，並經員警林明彥、鄭宇倫、蔡瑋婷、林佑昇施以逮捕，及員警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上開時、地受有聲請意旨所指之傷害等情，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見偵卷第162頁至第163頁、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易字卷第30頁至第31頁），核與證人林明彥、林佑昇、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84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見易字卷第63頁至第74頁）、員警密錄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63頁至第68頁）、傷勢照片（見偵卷第69頁至第75頁）、職務報告（見偵卷第61頁）各1份、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110年10月6日診斷證明書3份（見偵卷第58頁至第60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二、本件案發過程，業據證人即員警林明彥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吳心萍先對我辱罵髒話及用手推擠後，員警鄭宇倫就過來對被告吳心萍噴辣椒水，被告趙志豪過來要阻止員警，我便過去協助員警林佑昇防止被告趙志豪過來，過程中有發生推擠，被告趙志豪有對我、林佑昇揮擊，被告趙志豪揮到我的脖子及臉，但現場很亂，我無法看到被告趙志豪揮向林佑昇的何處，我手臂及脖子的傷勢可能是阻止被告趙志豪時推擠、拉扯過程時所造成，我所述被告趙志豪拉扯員警的部分係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OV」中18：52：35左右及之後，而當時在趙志豪旁邊要壓制的人是我及員警林佑昇等語（見易字卷第74頁至第77頁）；證人即員警林佑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黎霧橋北端看到員警林明彥與被告趙志豪在該處拉扯、推擠，但被告趙志豪揮到員警林明彥何處，我看不清楚，我便過去幫忙，我於協助過程中遭被告趙志豪揮到脖子，我便受傷了。我與被告趙志豪有發生拉扯，我本要拉被告趙志豪的左手，被告趙志豪不配合，便發生拉扯，被告趙志豪有撞到我胸部，我胸部有受傷。我所受傷勢其中胸口部分是推擠拉扯造成的，右膝傷勢是壓制被告趙志豪所致，右膝受傷是在勘驗檔案「2021_1006_185057_003.MOV」中18：52：49，當時我為了壓制被告趙志豪，而右膝跪地受傷，胸口部分受傷是在上開勘驗檔案中18：52：40左右，被告趙志豪手臂及身體撞向我的時候等語（見易字卷第77頁至第81頁）；證人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到現場時協助壓制被告趙志豪，後來我才去幫助員警鄭宇倫壓制被告吳心萍，壓制被告吳心萍過程中因為遭到被告吳心萍的拉扯、抓傷，我手部有稍微受傷，我所受傷勢應該是壓制被告吳心萍過程中所致，被告吳心萍有揮舞手臂、以雙手阻擋我們上銬，且有拉扯我的雙手，才導致我的傷勢，但被告吳心萍沒有主動抓住我的手、阻止上銬的行為等語（見易字卷第81頁至第84頁）。依前揭證人之證述，可知員警蔡瑋婷係於逮捕被告吳心萍時受傷，員警林明彥、林佑昇係於逮捕被告趙志豪時受傷；復經本院當庭勘驗員警密錄器檔案，結果為：
　㈠檔案名稱「2021_1006_185057_003.MOV」：
　  [18:52:30]被告趙志豪：欸，你打女人，你太誇張了。（被告趙志豪邊說邊伸出右手指向某處，林佑昇伸出握有噴霧器的左手擋在被告趙志豪面前，並有氣體噴壓聲音，被告趙志豪則再次舉起右手由上往下拍開員警林佑昇的手，之後畫面呈現白色。[18:52:34]畫面傳出氣體噴壓聲音，隨後出現咳嗽聲。[18:52:36]林佑昇右手扣住被告趙志豪手臂，畫面時間畫面時間[18:52:37]、[18:52:39]，畫面隱約可見被告趙志豪朝林佑昇方向伸出右手。畫面時間[18:52:40]，畫面可見林佑昇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左手，被告趙志豪之手臂及身體朝林佑昇靠近並有碰撞林佑昇之身體。
　　[18:52:40]某警員：快，快，快，支援拉。
　　（此時畫面混亂，後呈現黑暗，再呈現被告趙志豪身體掙扎畫面。）
　  [18:52:43]某警員：快一點啦。
　  [18:52:43]林佑昇：快來支援啦。
　  [18:52:59]被告趙志豪：放手喔，放手勒。
　  [18:53:07]某警員：全部跟我回去。
　　（此時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側身被兩名員警壓制於地面）（見易字卷第66頁至第68頁）
　㈡檔案名稱「2021_1006_184233_845.MP4」：
　  [18:42:35]鄭宇倫：你推什麼啊？你在亂推什麼啦？
　　（此時畫面隱約可見吳心萍與林明彥出現於畫面中間，吳心萍見鄭宇倫出現朝鄭宇倫靠近）
　  [18:42:38]被告吳心萍：幹恁娘，怎樣？
　  [18:42:39]鄭宇倫：你罵三小啊，幹。
　　（被告吳心萍罵完後隨即朝畫面左邊走去，此時鄭宇倫追上被告吳心萍並持手中噴霧器朝被告吳心萍臉上噴灑，被告吳心萍遭噴灑後雙手摀臉轉身背對鄭宇倫，此時鄭宇倫轉身，畫面可見一旁林佑昇及林明彥正在壓制被告趙志豪，畫面可見林佑昇抓著被告趙志豪左手於空中揮動，隨後鄭宇倫又跑至被告吳心萍所在處，並自被告吳心萍背後將其壓制於地面。）
　  [18:42:51]被告趙志豪：你打女人，你太誇張。
　　（此時畫面左邊可見被告趙志豪手指向鄭宇倫方向，並試圖往鄭宇倫所在處靠近，過程中並以其右手撥開林佑昇的左手，隨後畫面傳來噴灑的聲音及咳嗽聲，畫面可見被告趙志豪遭警方壓制朝畫面左上方帶離。）
　  [18:43:01]鄭宇倫：快、快、快，快來支援啦，快來支援啦。
　  [18:43:07]被告吳心萍：（語意不清）
　  [18:43:09]鄭宇倫：抓什麼啦？
　  [18:43:09]被告吳心萍：我…
　　（畫面可見被告吳心萍遭壓制在地。）
　　（見易字卷第72頁至第73頁）
　　按刑法第135條第1項之罪，以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為要件，是行為人須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對公務員之身體直接實施暴力、或以公務員為目標，而對公務員施暴力，其結果影響及於公務員之執行職務，始能成立，如僅係單純脫免公務員所為之強制處分，並未積極攻擊公務員之身體或其他物品或他人，因無施強暴之行為，自不該當妨害公務罪之要件。而依前開證人之證述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趙志豪係因欲接近被告吳心萍，方遭員警林明彥、林佑昇嘗試壓制、逮捕，然員警密錄器畫面中均未見被告趙志豪有主動對員警施以強暴之舉動，而係員警於嘗試壓制被告趙志豪過程中，被告趙志豪因拒絕逮捕而有揮舞手臂等動作，又員警林佑昇所稱遭被告趙志豪碰撞胸口之動作（即如上開勘驗內容㈠畫面時間[18:52:40]所示），衡諸當時員警林佑昇當時已以雙手抓住被告趙志豪之左手，以雙方均為成年男性，力氣應屬相當，被告趙志豪實難於當時以左手及身體再進一步對員警林佑昇有施以強暴之舉，且員警林佑昇亦明確證稱其右膝傷勢係因壓制被告趙志豪，而右膝跪地受傷；復觀諸員警蔡瑋婷於本院審理中明確證稱被告吳心萍於遭其逮捕之時，並無主動抓住員警或阻止上銬的行為等語，是於員警逮捕被告2人之過程中，被告2人雖有揮舞手臂等掙扎之舉，然衡情一般人於對方強行掙脫之狀況下欲予逮捕時，勢必對於對方掙扎之舉措施以相對應之強制力，或重壓其身體、或牢扣其關節、或反折其肢幹，於纏鬥中必然冒有不慎因自己之動作而受傷之風險，在壓制之過程中，亦難免於與對方身體、現場物品碰撞，而受有些許傷勢。參以本件員警所受傷勢為手部、頸部之擦挫傷，以及被告趙志豪於遭員警逮過程中多有推開員警欲壓制之雙手之舉等情，則被告2人欲脫免逮捕，與員警發生掙脫、拉扯等動作而接觸摩擦，所可能產生之傷勢部位、傷勢情形相符，而與遭主動積極攻擊而可能產生之較嚴重之傷勢截然有別。
三、至證人徐明鈺、徐李睿雖於警詢中證稱：我有看到被告2人在黎霧橋北端徒手推擠在場制止的3位警察（2男1女）等語（見偵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7頁至第2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印象中警察到場後被告吳心萍就一直罵他們，後來我走過去之後，被告趙志豪可能有推擠警察，所以就被壓制了等語（見偵卷第158頁背面）；證人徐李睿於偵查中證稱：員警到場處理後，被告2人被噴辣椒水，被告吳心萍就罵警察「幹你娘」，他就被警察壓制，這時候被告趙志豪走過去壓制那邊，可能要去撥開警察，就是要打警察的樣子，在那邊揮拳，但我不知道最後有無打到，然後被告趙志豪就被壓制等語（見偵卷第168頁背面），及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供稱：「據徐明鈺及徐李睿等人證稱，當時剛到宜蘭市黎霧橋北端，皆有看到趙志豪、吳心萍等2人在以髒話（但我忘記他罵哪種髒話）辱罵在場制止的警察，另外又有以徒手推擠在場制止的3個警察（2男1女），是否屬實？」屬實，是因為我搞不清楚警方為何要先向我噴灑辣加【應為『椒』之誤】水」等語（見偵卷第47頁至第48頁），然衡情一般抵抗員警逮捕時，亦可能與員警發生輕微推擠，且證人徐明鈺、徐李睿核非事件發生之當事人，而僅為在場旁觀者，被告吳心萍於本院審理中亦已改稱上情，是本件事實認定應以證人即員警林明彥、蔡瑋婷、林佑昇之證述及前開勘驗內容為準，而難僅以證人徐明鈺、徐李睿前開證述、被告吳心萍於警詢中之供述，遽認被告2人涉有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
伍、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對於執行職務公務員施以強暴罪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無罪推定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之證據，足資認定被告2人確有前揭被訴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依前開說明，應就被告2人此部分被訴事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刑法第140條第1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鳳清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蕙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告訴人、被害人如不服本判決，應請求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內提出上訴。若有上訴權人均未提出上訴，待判決確定後本件將送檢察署執行，檢察署將以傳票或命令告知被告有關執行之事宜，被告勿庸於收到本判決後即前來本院或檢察署繳納易科罰金或進行其他執行事項。
    　　　　　　　　　　　    書記官  陳靜宜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中華民國刑法第140條第1項
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然侮辱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千元以下罰金。


